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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学院领导成员工作分工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因工作需要，按照有关要求，经研究决定，对学院领导成员工作分工进行调整。调整后分工如下：

叶飞松  党委书记：主持学院党委全面工作。分管党建、党务、发展改革与规划工作；分管部门：党委办公室、党校；联系土木工程系（城市建设工程系）。

黄乐览  党委副书记、院长：主持学院行政全面工作。分管发展改革与规划及实施、外事工作、新校区建设；分管部门：学院办公室、新校区建设办公室；联系机电工程系。

赵惠琳  党委委员、副院长：分管教学、科技、学术、国际合作与交流、高教研究和督导工作；分管部门：教务处、科技处、学术机构、高教研究室、督导室、创新强校办公室；联系建筑信息系。

夏韩辉  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：协管党建，分管组织、人事、老干、纪检、监察、审计、普法、信息化和扶贫工作；分管部门：组织人事处、纪检监察室、现代教育技术中心；联系现代商务与管理系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。

王宜奋  党委副书记、工会主席：协管发展改革与规划，分管思想、文化、宣传、统战、工会、妇女、计生、总务后勤（含资产管理）、图书馆工作；分管部门：宣传部、工会、总务基建处、图书馆；联系建筑与艺术系。

陈跃军  党委委员、副院长：分管夏茅校区后勤、安保和学生管理等日常管理与安全稳定应急工作、中职教育、继续教育、校办企业；分管部门：夏茅校区管委会及办公室、中职教育部、继续教育学院、建业公司；联系建筑工程管理系。

杨少锋  党委委员、副院长：分管学生工作（含共青团、就业）、实习实训、校企合作、招生、体育、财务（含招标采购）、校总部保卫和安全稳定应急工作；分管部门：学生工作处（含就业指导中心、团委、招生办）、保卫科、财务设备处、校企合作办公室；联系经济管理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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